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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黃郁婷

電話：03-3322101 #7467

傳真：03-3361044

電子信箱：1004899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1008167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、說明一 (376735100E_1110081672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8167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之OK繃兒童服務中

心「交通事故傷害受害家庭」相關服務宣導單1份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8月30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10112729A號函辦理(如附件)。

二、旨揭基金會之「OK繃兒童服務中心」提供以「受交通事故

傷害之兒少」為主體的家庭服務，其內容包括：法律、心

理、醫療等相關問題之諮詢，必要時亦可評估提供諮商服

務與各類經濟補助。

三、上開服務資訊，請貴校運用各式集會、班(週)會、導師時

間、公布欄、LED跑馬燈、學校網站等管道協助宣導，以供

有實需之家長及學生運用該服務；如就旨揭服務事項有相

關問題，請依宣導單張內之聯絡資訊逕洽該基金會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6119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9/01 15:5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